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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医保字〔2022〕16 号 

 
关于转发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 江西省财政厅  
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做好我省

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县（市、

区）税务局，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社会发展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

省税务局关于做好我省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工作的通知》

（赣医保发〔2022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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